
 

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  

关于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     

    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拟审议的《关于公司 2019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（含子公司）2019年预计与惠州市

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购买铁板产品等相关产品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

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,600万元（币种：人民币，下同）；预计向福建

珠江埃诺教育管理有限公司销售钢琴、数码乐器等乐器产品，预计日

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5,280万元；预计向福建珠江埃诺教育管理有

限公司购买教学配套设施及服务等产品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

过400万元。 

公司（含子公司）与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、福建珠江埃

诺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，事前已向我们全体独立董

事提交了相关资料，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。经审查，我们认为上述日

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

础，并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，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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